2011级心理气象员选拔办法
为做好2011级心理气象员选拔工作，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心理气象员”参选基本条件与要求
1．思想高尚，品行端正，成绩优良，愿意致力于心理健康工作；

2．责任心强，一经选拔，原则上任期4年，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退出；
3．身心健康，对人对事认知清晰，情绪乐观稳定，自我调节能力强；
4．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在班级中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威信。

二、“心理气象员”基本职责

1．认真参加心理气象员的培训课程，根据所学知识及时发现本班出现心理行为偏差的同学及各类需关注的心理行为，尽其所能积极进行调节和干预；

2．根据班级特点，组织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有益于同学们身心健康的实践和宣传活动，如团体辅导、心理班会等，加强班级内部和班级之间、学院之间的交流和团结，营造良好的心理氛围。
3．对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较为复杂和严重的心理问题，及时向辅导员、心理辅导员或心理咨询中心老师反映；

4．接受心理辅导员老师的领导和指导，配合开展各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三、“心理气象员”选拔具体要求
1．选拔工作由学院心理辅导员老师统一组织安排；

2．对照评比条件和要求，通过年级辅导员推荐或班级公选产生初步人选，再由学院心理辅导员老师核实确定，每班产生2名心理气象员，男女生各1名；
3．人数少且男女比例偏重较大的班级可只选拔1名学生担任；
4．学院心理辅导员老师组织心理气象员填写心理气象员登记表，编入班级干部序列（可由班委兼任），汇总后将名单报送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

5．学院心理气象员档案资料（登记表）由学院心理辅导员老师保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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